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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： 

根据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和贵办部署，各省

级教育行政部门普遍开展了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。在国家

层面上建立抽检制度，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和各

单位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，有

关工作也得到了学位授予单位的充分肯定。 

为服务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抽检评议要素等工作，

推动抽检工作服务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，

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对艺术硕士学位论

文抽检工作进行研究，提出进一步完善艺术硕士学位论文抽

检的具体建议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评审材料：抽检送审材料应包括专业能力展示

资料和学位论文文字材料。 



二、关于评审专家：应是与抽检的学位获得者相同专业

领域或方向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

三、关于评审程序：评审专家应在熟悉《艺术硕士专业

学位基本要求》和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

案 （2015 年修订版）》基础上，先审看“专业能力展示”材料，

再审阅“学位论文”。 

四、关于评审标准：1.“专业能力展示”内容是毕业考

核的主要部分，须符合《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》和《艺

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（2015 年修订版）》

要求；2.“学位论文”须与专业能力展示内容紧密结合；须

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，结合专业特点，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

中遇到的问题、有益的探索、方法研究等进行分析和阐述；

3.《艺术硕士学位基本要求》规定论文核心部分（本论、结

论）字数不少于 0.5 万，论文格式可部分参考学术学位论文

格式，但不必完全套用学术学位论文格式。 

 

 

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2018 年 3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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